
一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

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民丰特纸

600235 G

特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名欢 韩钧

电话

0573-82812992 0573-82812992

传真

0573-82812992 0573-82812992

电子信箱

dsh@mfspchina.com dsh@mfspchina.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2,639,038,759.86 2,376,378,295.69 1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90,542,910.13 1,408,089,951.59 -1.25

本报告期

（

1-6

月

）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969,425.77 -45,432,964.90 157.16

营业收入

690,825,478.73 641,424,040.97 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77,541.46 -20,119,048.75 3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119,282.47 -23,219,315.56 43.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88 -1.44

增加

0.5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5 -0.057 38.6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5 -0.057 38.6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23,79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嘉兴民丰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3 120,500,000 0

无

0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控股有限

公司

未知

2.39 8,400,000 0

无

0

黄翌炜 境内自然人

0.93 3,268,855 0

无

0

蒋政一 境内自然人

0.8 2,808,777 0

无

0

周京辉 境内自然人

0.751 2,637,591 0

无

0

王翌帅 境内自然人

0.563 1,977,984 0

无

0

杨伟勤 境内自然人

0.55 1,930,900 0

无

0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47 1,639,349 0

无

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润金

3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0.44 1,544,718 0

无

0

张明功 境内自然人

0.36 1,26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受国家宏观经济复苏乏力，造纸行业总体供求失衡，细分领域产品无序竞争的影响，公司相关主导产品量增利

减，导致公司报告期内出现亏损。

报告期内，在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班子的努力下，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69082.55万元，同比增加7.70%，营业利润-1215.07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27.75万元，同比增加38.98%。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营业收入

690,825,478.73 641,424,040.97 7.70

营业成本

581,735,081.53 545,031,850.40 6.73

销售费用

24,294,279.10 23,594,396.61 2.97

管理费用

71,182,169.10 74,473,519.26 -4.42

财务费用

22,240,778.09 20,494,518.06 8.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969,425.77 -45,432,964.90 157.1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759,990.36 -84,896,101.35 39.0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400,068.95 76,426,283.19 71.93

研发支出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纸产品销量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销量增加相应结转的成本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所收到的现金增加及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所支付

的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系上期投资支付上海先数功能材料有限公司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收到嘉实集团1.5亿元短期融资券和本期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2 其他

(1)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经营计划进展顺利，实现产销量、营业收入均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新区新10号纸机安装工作有序推

进，纸机主体部分全部完成安装；CNAS认可工作已经完成申报，正在等待审批部门的回馈。其余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有序推进

过程中。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

造纸业

631,508,277.57 526,876,090.19 16.57 4.06 2.39

增加

1.37

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

卷烟纸

272,231,659.75 188,700,894.84 30.68 18.80 19.48

减少

0.40

个百

分点

工业配套纸

311,567,306.56 298,261,964.02 4.27 -0.86 -0.73

减少

0.13

个百

分点

描图纸

25,032,455.09 21,285,388.34 14.97 -34.49 -38.87

增加

6.09

个百

分点

电容器纸

6,088,249.93 5,373,175.82 11.75 -8.74 -14.10

增加

5.52

个百

分点

其他

16,588,606.24 13,254,667.17 20.10 -10.49 -12.41

增加

1.75

个百

分点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

国内销售

615,204,498.16 5.94

出口销售

16,303,779.41 -37.66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成立于1923年，是国内首家研制开发卷烟纸、电容器纸、描图纸等的生产企业，拥有特种纸研发的核心技术及能力。

目前公司正通过特种纸技术的改造，进一步确定国内特种纸行业龙头地位，并投入和合作开发新的特种纸产品。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对外投资情况

：

单位

：

万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额 增减幅度

%

长期投资

9,670.36 9,868.12 -197.76 -2.00

(1) 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委托贷款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投资类

型

资金来

源

签约方 投资份额 投资期限 产品类型 预计收益 投资盈亏

是否涉

诉

保本无

风险型

募集资

金

中信银行嘉

兴分行

10,000,000.00

无固定期

限

信赢系列

（

对公

）

步

步高升

3

号人民币理

财产品

保本无

风险型

自有资

金

交通银行嘉

兴分行

3,500,000.00

无固定期

限

生息

365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

总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募集资

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

募集资金

总额

尚未使用募

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2013

非公开发行

43,444.68 1,434.26 41,516.75 1,927.93

银行存款

合计

/ 43,444.68 1,434.26 41,516.75 1,927.93 /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共累计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41,516.75

万

元

（

其中

2015

年上半年直接投入募集资金

1,434.26

万元

），

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余额

1,927.93

万元

（

加上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

后的净额

490.99

万元的余额为

2418.92

元

）。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承诺项目名称

是

否

变

更

项

目

募集资 金

拟投 入金

额

募 集 资

金 本 报

告 期 投

入金额

募集资 金

累计 实际

投入金额

是

否

符

合

计

划

进

度

项目进度

预

计

收

益

产生收 益

情况

是否符 合

预计收益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和

收

益

说

明

变 更 原 因

及 募 集 资

金 变 更 程

序说明

17

号机格拉辛纸技

术改造项目

否

19,000.00 62.13 16,627.43 87.51% 5.45

否

特种纸整饰超压工

程项目

否

2,000.00 2,195.96 109.80%

否 注

1

新

10

号机高档特种

纸技术改选项目

是

12,444.68 1,372.13 12,693.36 102%

投入期 否 注

2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0,000.00 10,000

是

100%

合计

/ 43,444.68 1,434.26 41,516.75 / / / / / /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说明

注1：特种纸整饰超压工程项目系17号机格拉辛纸技术改造项目的组成部分，两个项目合并计算实现的效益，由于该两个

项目尚未达到募投项目的预期产能，故2015年上半年实现的效益小于预计效益。

注2：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为多支出248.68万元，原因为募集资金的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再投入

至该项目。

(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控股公司

浙江民丰山打士纸业有限公司

1,050

万美元

75%

生产和经营描图纸及其系列产品

嘉兴市丰莱桑达贝纸业有限公司

100

万元

100%

纸制品加工和销售

浙江民丰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22204.91

万元

100%

高档纸制品生产

、

销售

上海先数功能材料有限公司

100

万元

42%

生物质材料

、

高性能膜材料及纳米材料的研

发

、

销售等

民丰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0

万港币

100%

木浆

、

纸制品

、

造纸设备

、

造纸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参股公司

浙江民丰罗伯特纸业有限公司

1210

万美元

39%

生产卷烟纸系列及其相关纸种

浙江维奥拉塑料有限公司

122

万美元

20%

生产销售塑料制品

、

编织品

、

木塑制品等

浙江本科特水松纸有限公司

890

万美元

5%

生产和经营水松纸及其系列产品

浙江天堂硅谷股权投资管理集团公司

20000

万元

5%

股权投资

、

实业投资

、

高新技术企业及项目的

创业投资等

浙江辰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00

万元

5%

化工

、

塑料原料开发

，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贸

易

。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二、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一)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及股东回报规划，同时兼顾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2014年年末总股本

35,13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0.15元现金红利（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5,269,500.00元，剩余132,829,974.28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2015�年 6月 20日，公司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披露了《民丰特纸

2014�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5-023）， 确定 2015�年6月29�日为股权登记日，2015年6月30日为除息日和现

金红利发放日，报告期内，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实施完毕。

(二) 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是否分配或转增

三、其他披露事项

(一)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受国家宏观政策影响，目前造纸行业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导致公司盈利能力下滑；预测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累计净

利润可能为亏损。

(二)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其他披露事项

无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将浙江民丰山打士纸业有限公司、浙江民丰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嘉兴市丰莱桑达贝纸业有限公司和民丰国际控股

有限公司4家子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之说明。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立东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5.08.28

证券代码：600235� � � �股票简称：民丰特纸 编号：临2015-036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由董事长吴立东先生提议，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

月23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和书面方式告知各位董事。会议于2015年8月28日召开，以专人送达和通讯表决方式举行，会议应到

董事9人（独立董事何大安先生已于2014年8月底辞职，在公司改选的独立董事就任之前，其仍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职务），实到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吴立东先生主持，经过充分沟通、研究和讨论，董事会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2015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2015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0235� � � �股票简称：民丰特纸 编号：临2015-037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5年8月28日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

实到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许祺琪主持，经认真讨论和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68�条、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 号<半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2014�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和要

求，我们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2、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4、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监事会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2015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0235� � � �股票简称：民丰特纸 编号：临2015-038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5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格式指引）》和《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2013年4月修订）》的相关规定，现将民丰特种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15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1656号文

核准，公司于2013年3月27日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87,9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5.1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450,048,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15,601,200元，募集资金净额434,446,800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天健验字【2013】70号”验资报告验证。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万元

以前年度已投入

2015

年上半年使用金额

累计利息收入和理

财收益净额

期末余额

置换先期投入项

目金额

直接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

40082.49 0.00 1434.26 0.00 490.99 2418.92

截止2015年6月30日，公司共累计使用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41,516.75万元（其中2015年上半年直接投入募集资金1,434.26

万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2,418.92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490.99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修订

了《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2013年4月修订）》，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

款专用。

2013年4月10日，本公司会同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行（以下简称

“农行嘉兴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行（以下简称“工行嘉兴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

行（以下简称“交行嘉兴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嘉兴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兴市分行（以下简称“中信嘉兴分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3年10月，本公司及子公司浙江民丰高新

材料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农行嘉兴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

和义务。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截止2015年6月30日，协议各方均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截止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单位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期末余额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交行嘉兴分行

334601000018170470659 12,794,889.45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嘉兴分行

7333010182100083443 1,340,402.57

浙江民丰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农行嘉兴分行

19399901040056499 53,875.19

合计

14,189,167.21

（

注

）

注：专户余额与累计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相差1000万元，原因是购买一家银行理财产品：中信1000万元。

三、2015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见附表1。

四、2015年上半年度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在2015年上半年度无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5年上半年，本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2013年4月修订》）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特此公告！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8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5年上半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3444.68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34.2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1516.7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

末

累计投

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

累

计投入金

额

与承诺投

入

金额的差

额

(3)=(2)-

(1)

截至期

末

投入进

度

（

%

）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17

号机格拉辛

纸技术改造项

目

否

19,000 19,000 19,000 62.13 16627.43 -2372.57 87.51% 2013.10

5.45

否 否

特种纸整饰超

压工程项目

否

2,000 2,000 2,000 2195.96 195.96 109.80% 2013.10 (

注

1)

否

新

10

号机高档

特种纸技术改

造项目

是

12,444.68 12,444.68 12,444.68 1372.13 12693.36 248.68 102.00% 2015.09

投入

期

(

注

2)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0 100% - - - -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原因

（

分具体

募投项目

）

不适用

项 目 可 行 性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先 期 投 入

及置换情况

2012

年

1

月

17

日

，

公司五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

为了保障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了募集资金项目

，

2012

年

1

月

17

日至

2013

年

4

月

30

日

，

公

司已向三个募集资金项目投入自筹资金

14,807.38

万元

。

经

2013

年

5

月

28

日公司五届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

，

公司于

2013

年

6

月以募集资金

14,807.38

万元置换了上述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

对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

理

，

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2014

年

4

月

29

日公司六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

意公司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0,000

万元投资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

，

期限为一年

。

据此

，

期末募集资金用于理财产品金额为

1000

万元

。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暂 时 补 充 流

动资金情况

无

募 集 资 金 结 余

的 金 额 及 形 成

原因

17

号机格拉辛纸和特种纸整饰超压项目目前还有项目质保金未支付

，

故有结余

。

募 集 资 金 投 资

项 目 实 施 地 点

变更情况

根据

“

新

10

号机高档特种纸技术改造项目

”

的实际需要

，

经

2013

年

9

月

10

日公司五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

，

将该项目投资主体变更为子公司浙江民丰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

将实施地点变更为浙江省嘉兴市海盐

县沈荡镇工业园区

。

募 集 资 金 其 他

使用情况

无

注

1

特种纸整饰超压工程项目系

17

号机格拉辛纸技术改造项目的组成部分

，

两个项目合并计算实现的效益

，

由于该两个项目尚未达到募投项目的预期产能

，

故

2015

年上半年实现的效益小于预计效益

。

注

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为多支出

248.68

万元

，

原因为募集资金的理财收益和利息

收入再投入至该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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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偿付能力

本公司根据保监会相关规定的要求计算和披露实际资本、最低资本和偿付能力充足率。根据保监会的规定

,

中国境内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必须达到规定的水平。

单位

:

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变动原因

太保集团

实际资本

１１１

，

４１９ １０３

，

２９３

当期盈利、向股东分红及投资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最低资本

３７

，

８０７ ３６

，

８４２

产、寿险业务发展

偿付能力充足率（

％

）

２９５ ２８０

太保寿险

实际资本

５７

，

４７５ ５３

，

７４７

当期盈利、向股东分红及投资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最低资本

２５

，

５５６ ２４

，

６１１

保险业务增长

偿付能力充足率（

％

）

２２５ ２１８

太保产险

实际资本

２４

，

３３９ ２１

，

４６１

当期盈利及投资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最低资本

１２

，

１２１ １２

，

１０６

保险业务增长

偿付能力充足率（

％

）

２０１ １７７

2015

年一季度

,

行业进入偿二代试运行过渡期。偿二代以风险为导向的三支柱监管体系与公司稳健经营、追

求价值可持续增长的经营理念相契合。从一支柱量化测试结果来看

,

集团和产、寿险主要子公司

2015

年上半年末

偿二代下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均较第一代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下有所提升。

四、敏感性分析

(

一

)

偿付能力敏感性分析

1

、太保寿险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太保寿险实际资本为

574.75

亿元

,

最低资本为

255.56

亿元

,

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25%

。在保

持最低资本和其它市场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假设利率上下变动

50

个基点或股票价格上下变动

10%(

假设权益资产

注

1

与股票价格同比例变动

)

时

,

测试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偿付能力充足率

注2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利率变动 股票价格变动

＋５０ｂｐ －５０ｂｐ ＋１０％ －１０％

偿付能力充足率（

％

）

２２１ ２３０ ２３８ ２１２

注

:

1

、权益资产未包含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理财产品、优先股和其他权益投资等。

2

、考虑了利率和股票价格变动造成的影响中归属于保户的部分。

2

、太保产险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太保产险实际资本为

243.39

亿元

,

最低资本为

121.21

亿元

,

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01%

。在保

持最低资本和其它市场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

假设利率上下变动

50

个基点或股票价格上下变动

10%(

假设权益资产

注

与股票价格同比例变动

)

时

,

测试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偿付能力充足率。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利率变动 股票价格变动

＋５０ｂｐ －５０ｂｐ ＋１０％ －１０％

偿付能力充足率（

％

）

２００ ２０２ ２０５ １９７

注

:

权益资产未包含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理财产品和其他权益投资等。

(

二

)

价格风险敏感性分析

下表为价格风险的敏感性分析

,

在其他变量不变的假设下

,

本集团各报告期末全部权益资产注

1

在股票价格

上下变动

10%

时

(

假设权益资产与股票价格同比例变动

),

将对本集团利润总额和股东权益产生的税前影响

注2

。

单位

:

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市价 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对股东权益的影响

＋１０％ ７１４ ４

，

８２４

－１０％

（

７１４

） （

４

，

８２４

）

注

:

1

、权益资产未包含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理财产品、优先股和其他权益投资等。

2

、考虑了股票价格变动造成的影响中归属于保户的部分。

五、保险合同准备金

本公司的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决赔款准备金、寿险责任准备金和长期健康险责任准

备金

;

其中人寿保险业务需要计提该四种准备金

,

财产保险业务需要计提前两种准备金。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太保寿险保险合同准备金余额为

5,279.96

亿元

,

较上年末增长

6.2%;

太保产险保险合同准

备金余额为

717.56

亿元

,

较上年末增长

6.4%

。保险合同准备金增长主要是业务规模的扩大和保险责任的累积所致。

此外

,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各类保险合同准备金进行总体上的负债充足性测试。测试结果显示计提的各

类保险合同准备金是充足的

,

无需额外增提。

单位

:

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期增加额

本期减少额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赔付款项 提前解除 其他

太保寿险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１

，

８６８ ４

，

０１８ － －

（

３

，

３７５

）

２

，

５１１

未决赔款准备金

１

，

３１６ １

，

１９９

（

１

，

１０３

）

－ － １

，

４１２

寿险责任准备金

４７６

，

５７５ ５７

，

９０５

（

１２

，

７９９

） （

１７

，

０４９

）

－ ５０４

，

６３２

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１７

，

３３０ ２

，

７２６

（

５２７

） （

８８

）

－ １９

，

４４１

太保产险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３７

，

２９７ ４８

，

３８０ － －

（

４７

，

０６２

）

３８

，

６１５

未决赔款准备金

３０

，

１６８ ２９

，

３７７

（

２６

，

４０４

）

－ － ３３

，

１４１

六、再保险业务

2015

年上半年

,

本公司分出保费如下表

:

单位

:

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

６

月

３０

日止

６

个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同比（

％

）

太保寿险

６９４ ７８８

（

１１．９

）

传统型保险

５２８ ５７４

（

８．０

）

分红型保险

１２６ １３２

（

４．５

）

万能型保险

１ ２

（

５０．０

）

短期意外与健康险

３９ ８０

（

５１．３

）

太保产险

６

，

８４０ ６

，

８５２

（

０．２

）

机动车辆险

２

，

８９１ ３

，

０３８

（

４．８

）

非机动车辆险

３

，

９４９ ３

，

８１４ ３．５

太保寿险分出保费减少的原因是分保比例下降

,

太保产险分出保费减少的原因是业务增速放缓。

2015

年上半年

,

本公司分入保费如下表

:

单位

:

人民币百万元

截至

６

月

３０

日止

６

个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同比（

％

）

太保产险

１２８ ４０ ２２０．０

机动车辆险

－ － ／

非机动车辆险

１２８ ４０ ２２０．０

截至上半年末

,

本公司应收分保准备金如下表

:

单位

:

人民币百万元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同比（

％

）

太保寿险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２０ １１ ８１．８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８ １１

（

２７．３

）

应收分保寿险责任准备金

８４８ ９２６

（

８．４

）

应收分保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

６

，

３２２ ５

，

９４７ ６．３

太保产险

应收分保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４

，

７６０ ４

，

２５９ １１．８

应收分保未决赔款准备金

５

，

８２８ ６

，

２０２

（

６．０

）

本公司根据保险法规的规定及本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

决定本公司的自留风险保额及再保险的分保比例。为降

低再保险的集中度风险

,

本公司还与多家行业领先的国际再保险公司签订了再保险协议。本公司选择再保险公司

的标准包括财务实力、服务水平、保险条款、理赔效率及价格。在一般情况下

,

纪录良好的国内再保险公司或被评

为

A-

或更高评级的国际再保险公司才能成为本公司的再保险合作伙伴。除中国再保险

(

集团

)

公司及其附属子公

司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外

,

本公司选择的国际再保险合作伙伴还包括

瑞士再保险公司及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等。

七、资产负债率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同比

资产负债率（

％

）

８５．９ ８５．８ ０．１ｐｔ

注

: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少数股东权益

)/

总资产。

3.3

其他事项

根据

2014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本公司按每股

0.50

元

(

含税

)

进行现金股利分

配。本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0

日发布了《

2014

年度分红派息公告》

,

并按照公告内容实施了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15

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

亦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本集团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包括折现率、死亡率和疾病发生率、退保率、费用假

设、保单红利假设等精算假设

,

用以计量资产负债表日的各项保险合同准备金等保单相关负债。 本集团

2015

年

6

月

30

日根据当前信息对上述有关假设进行了调整

,

上述假设的变更所形成的保险合同准备金等保单相关负债的

变动计入本年度利润表。此项会计估计变更增加

2015

年

6

月

30

日考虑分出业务后的保险合同准备金等保单相关负

债合计约人民币

8.07

亿元

,

减少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期间的利润总额合计约人民币

8.07

亿元。 上述会计估计

的变更

,

已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

,

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

,

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不适用。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

,

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

,

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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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

并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在上海召开。会

议由高国富董事长主持。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13

人

,

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

13

人。公司监事、高管和董事会秘书列席了

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要求

,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现场表决

,

形成以下会议决议

: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坚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

:

赞成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王坚为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

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坚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

:

赞成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林志权为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薪酬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林志权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薪酬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

:

赞成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高善文为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薪酬委员会主

任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高善文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薪酬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

赞成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

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对本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及其中因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所涉及的各项保险

合同准备金等保单相关负债会计估计变更相关内容进行了审议。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

础确定包括折现率、死亡率和疾病发生率、退保率、费用假设、保单红利假设等精算假设

,

用以计量资产负债表日

的各项保险合同准备金等保单相关负债。本公司

2015

年

6

月

30

日根据当前信息对上述有关假设进行了调整

,

上述

假设变更所形成的保险合同准备金等保单相关负债的变动计入本期利润表。此项变更增加

2015

年

6

月

30

日考虑分

出业务后的保险合同准备金等保单相关负债合计约人民币

8.07

亿元

,

减少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期间的利润

总额合计约人民币

8.07

亿元。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对本项会计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

表决结果

:

赞成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H

股

2015

年中期报告

>

的议案》

董事会对本公司

2015

年中期报告及其中因执行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的有关规定所涉及的各项保险合同准备

金等保单相关负债会计估计变更相关内容进行了审议。详细情况见本公告议案五审议情况。

表决结果

:

赞成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H

股

2015

年中期初步业绩公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偿付能力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

2015

年半年度保险资产风险五级分

类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偿二代下风险偏好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曹增和任中审计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李洁卿任中审计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会秘书方林离任审计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赞成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李嘉士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薪酬委员会审核

,

拟提名李嘉士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任期至第七届董事

会届满

,

并有资格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后连选连任。李嘉士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须得到中国保监会批准。李嘉士

先生的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本公告的附件。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赞成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十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

现场会议地点在深圳市大

梅沙喜来登度假酒店。

相关会议安排将在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中一并发出。

表决结果

:

赞成

1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件

:

李嘉士先生简历

李嘉士先生

,1960

年

5

月出生

,

现任香港胡关李罗律师行高级合伙人律师

,

以及香港证监会

(

联交所上市

)

委员会

委员、香港会计师公会纪律小组成员、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双重存档事宜顾问小组委员、香港

公益金筹募委员会委员和公益慈善马拉松联席主席。目前

,

李先生还担任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合和实业有限

公司、石药集团有限公司、渝港国际有限公司、渝太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安全货仓有限公司、添利工业国际

(

集团

)

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和合景泰富地产控股有限公司、思捷环球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此外

,

李先生曾任

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副主席、主席

,

以及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港通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和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平安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李先生拥有法律学士学位

,

并为香港、英国、新加坡和澳洲首都地域最高法院合资格律师。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委员会

,

现提名李嘉士为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

情况。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参见该独立

董事候选人声明

)

。提名人认为

,

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

与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

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

,

具体声明如下

: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

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

具有五年以

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被提名人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

(

一

)

《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

(

二

)

《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三

)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

离

)

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

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

(

四

)

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

规定

;

(

五

)

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

六

)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

,

不属于下列情形

:

(

一

)

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

;

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

(

二

)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

属

;

(

三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

及其直系亲属

;

(

四

)

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

(

五

)

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包括提供服务的中

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

(

六

)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

,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

(

七

)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

八

)

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

(

一

)

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

二

)

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

(

三

)

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

(

四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

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

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

(

五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

被提名人在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董事

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被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

,

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

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

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提名薪酬委员会

2015年8月27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李嘉士

,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委员会提名为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

,

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

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

,

具体声明如下

: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

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

具有五年以上法

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

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

(

一

)

《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

(

二

)

《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三

)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

离

)

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

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

(

四

)

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

规定

;

(

五

)

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

六

)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

,

不属于下列情形

:

(

一

)

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

直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

;

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

(

二

)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

属

;

(

三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

及其直系亲属

;

(

四

)

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

(

五

)

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包括提供服务的中

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

(

六

)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

管理人员

,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

(

七

)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

八

)

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

(

一

)

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

二

)

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

(

三

)

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

(

四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

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

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

(

五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

;

本人

在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

,

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

,

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

本人完全

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

:

在担任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

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

,

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

,

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

职责

,

作出独立判断

,

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

:

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

,

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30

日内辞去独

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李嘉士

2015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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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

并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在上海召开。会

议由戴志浩监事会主席主持。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5

人

,

亲自出席会议的监事

5

人。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要求

,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现场表决

,

形成以下会议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A

股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

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在公司

A

股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经过董事会审议

,

同时财务报告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

殊普通合伙

)

审阅的基础上

,

监事会认为

:

1.

公司

A

股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2.

公司

A

股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3.

在提出本意见前

,

未发现参与

A

股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此外

,

监事会审议了本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中因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所涉及的各项

保险合同准备金等保单相关负债会计估计变更相关内容。本公司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

包括折现率、死亡率和疾病发生率、退保率、费用假设、保单红利假设等精算假设

,

用以计量资产负债表日的各项

保险合同准备金等保单相关负债。本公司

2015

年

6

月

30

日根据当前信息对上述有关假设进行了调整

,

上述假设变

更所形成的保险合同准备金等保单相关负债的变动计入本期利润表。此项变更增加

2015

年

6

月

30

日考虑分出业务

后的保险合同准备金等保单相关负债合计约人民币

8.07

亿元

,

减少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期间的利润总额合

计约人民币

8.07

亿元。监事会同意本公司对本项会计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H

股

2015

年中期报告

>

的议案》

在公司

H

股

2015

年中期报告经过董事会审议

,

同时财务报告经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审阅的基础上

,

监事

会认为

:

1.

公司

H

股

2015

年中期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2.

公司

H

股

2015

年中期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3.

在提出本意见前

,

未发现参与

H

股

2015

年中期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此外

,

监事会审议了本公司

2015

年中期报告中因执行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的有关规定所涉及的各项保险合同

准备金等保单相关负债会计估计变更相关内容。详细情况见本公告议案一审议情况。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曹增和任中审计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李洁卿任中审计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会秘书方林离任审计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张新玫女士为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

议案》

拟提名张新玫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

任期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

,

并有资格在公司股东大会选

举后连选连任。张新玫女士的监事任职资格须得到中国保监会批准。张新玫女士的简历详见本公告的附件。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件

:

张新玫女士简历

张新玫女士

,1959

年

11

月出生

,

现任上海久事公司副总经理。目前

,

张女士还担任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以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张女士曾任上海冶金工业局财务处副处长

,

上海

冶金控股集团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副总会计师

,

上海久事公司财务管理总部经理、资金管理总部经理、总会

计师。

张女士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

正高级会计师职称。


